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６９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５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来源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前已发行总股本

５

，

０２７

，

５６１

，

８８１

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Ａ

股总

额为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时本公司股本总额

６

，

２２７

，

５６１

，

８８１

股。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方案，本公司前四大股东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 Ｖ．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共持有股份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股，分别承诺：“自北京

银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北京银行股份，也不由北京银行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股份

１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 Ｖ． １

，

０００

，

４８４

，

８１４ １

，

０００

，

４８４

，

８１４ ０

２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７

，

９６２

，

６８９ ６４７

，

９６２

，

６８９ ０

３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２

，

２０７

，

２５０ ３７２

，

２０７

，

２５０ ０

４

国际金融公司

２５１

，

３７８

，

０９４ ２５１

，

３７８

，

０９４ ０

合计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０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０

１

、国家股

１

，

０２０

，

１６９

，

９３９ －１

，

０２０

，

１６９

，

９３９ ０

２

、外资股

１

，

２５１

，

８６２

，

９０８ －１

，

２５１

，

８６２

，

９０８ ０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

计

３

，

９５５

，

５２９

，

０３４ ２

，

２７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６

，

２２７

，

５６１

，

８８１

三、股份总数

６

，

２２７

，

５６１

，

８８１ ０ ６

，

２２７

，

５６１

，

８８１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３０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发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漳浦发展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浦水务”）

与漳浦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浦城投”）就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整体资产转让事宜签

订《资产转让合同》，漳浦水务以

４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全部资产，收购后漳浦县自来

水总公司停止现供水区域内进行水务经营，由漳浦水务接手开展水务经营。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未达到公司董事会权限，无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漳浦城投情况介绍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两溪

注册资本： 陆仟万圆整

注册地址： 漳浦县建设局五楼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６２３１００００１６５２

经营范围：土地资源征用、市政道路、公用设施建设等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 国有经济

法定代表人：郑悦代

注册资本： 伍佰万圆整

注册地址： 漳浦县绥安镇工业开发区工业南路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６２３１０００５６１

经营范围：自来水供应

２．

漳浦自来水总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福建永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福永评 （

２０１０

） 资字第

Ｚ１８６

号］，对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存货、管道、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进行了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全部资产评估值为

４５

，

０１８

，

８８７．８４

元，评估结果明细见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账 面 原 值 评 估 价 值

存 货

１

，

６１４

，

０８１．７８ ７７５

，

５９７．４８

固定资产

１０７

，

６５５

，

７６８．６６ ３７

，

７６９

，

９３２．３６

房屋构筑物

１９

，

７４８

，

３８３．５０ ７

，

７７２

，

８１０．２０

机器设备

５３

，

３５６

，

８２６．８６ １６

，

２０７

，

２４９．４５

管 道

３４

，

５５０

，

５５８．３０ １３

，

７８９

，

８７２．７１

在建工程

７５０

，

３７８．５３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２

，

３８４

，

２９４．３６ ６

，

４７３

，

３５８．００

总 计

１１２

，

４０４

，

５２３．３３ ４５

，

０１８

，

８８７．８４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定价依据：以福建永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

确定，转让价格为

４５００

万元。

２．

价款支付：根据资产交付及法律手续办理情况分期支付转让价款。

３．

协议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４．

漳浦水务在漳浦县行政区域内开展水务经营，在县城区及其邻近的乡镇以及工业区、开发区等享有

排他性经营权。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的下一个月

１

日

００

：

００

时起，抄收的水费由漳浦水务收取，收益归其所

有。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水务业务作为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业务之一，通过本次收购漳浦县自来水总公司，开辟水

务增值的新渠道，实现规模效益。

六、备查文件

１．

《资产转让合同》

２．

《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３

证券简称：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６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收到董事林军华先生、陈鹏先生、胡福良先生，独立董事杨胜刚先

生和刘定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岳阳市财政局已将所持部分国有股份转让，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林军华先生、陈鹏先生、胡福良先生，独立董事杨胜刚先生和刘定华先生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新任董事继任后生效，辞职生效后亦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在此，公司谨向林军华先生、陈鹏先生、胡福良先生，独立董事杨胜刚先生和刘定华先生在职期间对公

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３

证券简称：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７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收到监事李文先生、邓丽辉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为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岳阳市财政局已将所持部分国有股份转让，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请求辞去公司监事职

务。

李文先生、邓丽辉女士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继任后生效，辞职生效后亦不在本公司

担任任何职务。

在此，公司谨向林李文先生、邓丽辉女士在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３

证券简称：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８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向全体董事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收到有效表决票

９

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收到公司董事林军华先生、陈鹏先生，胡福良先生，独立董事杨胜刚

先生、刘定华先生提出的辞去公司董事的正式书面辞呈（另独立董事赵德军先生已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向

公司提出辞呈），公司董事会已因上述董事的辞职导致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需补选董事，经公司

大股东恒润华创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拟补选的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

董事：

１

、赖淦锋先生，男，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任广州深科园软件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广东新金山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

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和广州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广州市招商协会副会长、广州市青年企业家

协会副会长。 赖淦锋先生持有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份，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４５％

的股份，赖淦锋先生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最近五年除在广州深科园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新金山置业有限公司、广东恒润华

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任职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２

、麦少军先生，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国银行惠州分行高级客户经理，

广州新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广州名盛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兼任广州市北

京路商会副会长，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商会副会长，广州番禺慈善会第二届荣誉副会长。 广州名盛房地产实

业有限公司是广东恒润华创的控股子公司，麦少军先生未持有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的股份也未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除在广州新大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名盛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任职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赖钦祥先生，男，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曾任惠州市乡镇企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业务

经理、惠州市供销社部门经理、深圳市深科数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广州名盛房地产实业有限

公司企划部总经理。 深圳市深科数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广东恒润华创的控股子公司，赖钦祥先生未持

有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股份，也未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赖钦祥先生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除在深圳市深科数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任职外，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

１

、徐勇先生，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曾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产业发展与企业可持续成长研究中

心主任。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徐勇先生现任佛山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华鼎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亦未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２

、罗筱琦女士，女，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后。 曾任重庆市第三律师事务

所律师、广东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副教授，现任广东商学院法学教授。 兼任广

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筱琦女士现任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罗筱琦女士与公司

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亦未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其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牟小容女士，女，

１９７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曾任重庆市渝北区农业局

农技员，现任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师。 兼任广州银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税务师、广州银粤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会计师。 牟小容女士现任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牟小容女士与公

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亦未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其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详情见同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０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３

股票简称：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９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３

、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巴陵西路汉森宾馆；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１

关于选举赖淦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２

关于选举麦少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３

关于选举赖钦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１

关于选举徐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２

关于选举罗筱琦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３

关于选举牟小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１

关于选举徐长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徐亚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

东代理人还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湖南省岳阳市九华山二号公司证券部；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七、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刘湘胜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０－８３２０３１１

转

８３８８

、

０７３０－８３５１２６６

联系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九华山二号

传 真：

０７３０－８３５１２６６

邮 编：

４１４０００

２

、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人授权委托书指示进行

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

１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累计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３＝

票

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１－１

关于选举赖淦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２

关于选举麦少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３

关于选举赖钦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２

累计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３＝

票

补选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１－２－１

关于选举徐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２

关于选举罗筱琦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３

选举牟小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累计选举监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２＝

票

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数

２－１

关于选举徐长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徐亚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２

、对议案

１

、议案

２

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数与应选

举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对于本次股东大

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二

Ｏ

一

０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１３

股票简称：天润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０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付应勤先生主持，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补选公司第六届股东监事候

选人名单如下：

１

、徐长清先生，男，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 曾任新加坡骏联摩托连锁集团（中国骏联）

后勤部主管，广州南华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行政部主管，现任广州南华深科技术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徐长

清先生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２

、徐亚流先生，男，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曾任广州市建筑总公司机械公司工程部

经理，广州市惠尔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广州天马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徐亚流先生与公司

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未持有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 详情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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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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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0-41

证券代码：

110009

证券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在江阴国际大酒店召

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

人， 代表公司股份

516,486,11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7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审议案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1.1

、关于以公开增发募集资金购买江阴恒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赞成：

326,646,1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上述议案为关联交易，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股东

Star Board Limited

已回避表决。

1.2

、关于以公开增发募集资金购买江苏双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赞成：

216,689,25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上述议案为关联交易，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股东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均已回避表决。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为：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

,

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对外投资、出售、收购资产行为以及对外借款、担保的权限为

:

(

一

)

如公司单笔对外投资所运用的资金金额或实物资产的帐面净值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

、连续

12

个月内的累计对外投资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25%,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投

资事宜

;

(

二

)

如公司单次出售资产的帐面净值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连续

12

个月内的累计

出售资产的帐面净值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时

,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出售资产事宜

;

(

三

)

如公司单次收购资产所运用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连续

12

个月内

累计收购资产所运用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的

30%

时

,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收购资产事宜

;

(

四

)

如公司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单笔借款金额在

10,000

万元人民币

(

或等值的外币

,

按借

款合同签订前一日所借外汇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折算

,

下同

)

或以下、连续

12

个月内的累计借款余额在

30,000

万元人民币或以下时

,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借款事宜

;

(

五

)

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

且该等担保不属于第四十一条规定之担保

,

则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等

担保事宜

,

但在对该等担保作出董事会决议时

,

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2/3

以上同意

;

(

六

)

董事会得到的其他合法有效授权。

现修改为：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

,

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对外投资、出售、收购资产行为以及对外借款、担保的权限为

:

(

一

)

如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的累计对外投资所运用的资金金额或实物资产的帐面净值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时

,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投资

事宜

;

(

二

)

如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的累计出售资产的帐面净值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时

,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出售资产事宜

;

(

三

)

如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收购资产所运用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时

,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收购资产事宜

;

(

四

)

如公司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借款余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

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时，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借款事宜

;

(

五

)

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

且该等担保不属于第四十一条规定之担保

,

则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等担

保事宜

,

但在对该等担保作出董事会决议时

,

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2/3

以上同意

;

(

六

)

如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委托理财所运用的资金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时

,

董事会可自主决定该委托理财事宜

;

(

七

)

董事会得到的其他合法有效授权。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执

行。

赞成：

516,486,11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0-04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2010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支

付

2009

年

9

月

24

日至

2010

年

9

月

23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根据《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

07

长电债

（三）债券代码：

122000

（四）发行总额：人民币

40

亿元

（五）债券期限：

10

年

（六）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35%

，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八）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9

月

24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九）付息日：每年的

9

月

24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

（十）信用级别：债项信用等级

AAA

，主体信用等级

AAA

（十一）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二）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7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为

5.35%

。 每手债券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53.5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

发利息为

42.8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一）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9

月

21

日；

（二）兑息日为

2010

年

9

月

27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0

年

9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

07

长电债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

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相应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可于兑付机构领取相应的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

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一）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二）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三）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四）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五）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广晶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21

层

联系人：何山

电话：

010-58688900

传真：

010-58688899

邮政编码：

100033

（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受托管理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地址

:

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联系人：王磊、惠淼枫

电话：

025-84579998

、

84570784

传真：

025-84579863

邮政编码：

210002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200770

证券简称：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2010－036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近日，本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

2010

】晋民初字第

8

号（以下简称

"

裁定

书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将此次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或仲裁受理的基本情况

原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被告：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该案于

2010

年

5

月

4

日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于

2000

年

4

月

26

日签订了《

2×200MW

机组燃煤锅炉经济合同》，在

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本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交付了

1

号锅炉设备，但该公司拖欠

本公司

1

号锅炉设备合同款共计

4797

万元。 由于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的原因，

2

号锅炉设备的制造一

直处于暂停状态。本公司曾连续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电话、传真和特快专递）要求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

司支付欠款并解决合同遗留问题。但都未得到该公司任何回应。

2010

年

4

月，本公司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起诉，请求判决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偿还本公司合同款共计

4797

万元，违约金及利息共计

2204.7

万

元，并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合同、会议纪要、律师函等相关证据。

本案于

2010

年

7

月

2

日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被告山西振兴集团有限

公司就本案审理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因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的管辖权事宜向原被告双方送

达上述裁定书。

三、有关本案的前期披露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3

四、本案的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收到裁定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要求

按照合同的约定由仲裁解决纠纷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裁定：

驳回原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五、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六、本次裁决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裁定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无实质影响。

本公司认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应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本

公司将于

10

日内将上述裁定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七、备查文件

1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案号：

2010

晋民初字第

8

号）；

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

2010

晋民初字第

8

号）。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深 鸿 基 公告编号：临

2010-20

号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变更行业类别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于

1994

年

8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原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出租车运输、

物流及装卸运输、酒店餐饮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规定，公司行业类别为

"

M

综合型

"

。

2009

年度，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的营业收入占总营

业收入的

65.12%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行业分类应为

"J01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业

"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将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起正式启用新行业分类，行业类别由原来的

"M

综合型

"

变更为

"J01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2010- 19

号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所持股份性质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10

日收到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宝控股

"

）的《承诺函》，来函

承诺：自

2009

年

8

月

10

日起，中宝控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92,962,319

股其中

70,000,000

股在未来十二个

月内不会进入二级市场交易。

2009

年

9

月

22

日，公司协助中宝控股办理完毕股份性质变更手续，前述

70,

000,000

流通股变更为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日期

2009

年

9

月

18

日

-2010

年

8

月

9

日）。 （详见

2009

年

8

月

12

日、

9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股东承诺公告》、《股东所持

股份变更股份性质公告》）

2010

年

8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宝控股来函，其前述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委托公司办理股份性质变更

手续，将

70,000,000

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截至目前，相关手续办理完毕，

2010

年

9

月

17

日，上述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鉴于中宝控股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将所持

70,000,000

股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信信托责任有限

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09

年

10

月

16

日，质押期限为两年。 （详见

2009

年

10

月

1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本次股份性质变更后，

70,000,000

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仍继续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2010-033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Ⅰ

、重要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

Ⅱ

、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09

月

14

日上午

9

：

30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出席对象：

（

1

） 截至

2010

年

09

月

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山东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

Ⅲ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数

358,746,619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41.52％

。

Ⅳ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2,750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8,746,6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Ⅴ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易朝篷 陈坚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Ⅶ

、备查文件

1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四日


